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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9-1006 

一、 公益信託避稅 將修法防堵。 

二、 私人設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應將民眾自付之部分負擔併計收取年度收入。 

三、 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參加展覽或臨時商務活動

申請退還營業稅，應取得並保存完整之應稅憑證。 

四、 買賣未上市(櫃)股票，由買方代徵證券交易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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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益信託避稅 將修法防堵 

2020-10-06 02:21 經濟日報 / 記者翁至威／台北報導財政部 

 

  富人藉公益信託「左手換右手」避稅問題屢遭外界質疑，法務部擬修正信託法強

化監管，不過進度牛步，目前草案送至行政院，仍待跨部會溝通。 

  財政部官員表示，針對公益信託的公益支出比率問題有兩方向討論，一是監管、

稅務統一標準，但兩部會對於支出比率意見不一，仍待協調；二是監管、稅務脫鉤，

但恐變成兩套標準並行，徒增困擾。 

  「公益信託」是指依信託法規定，以慈善、文化、學術等公共利益為目的而設立

的信託，不過由於公益信託財務較不透明，且享有遺贈稅、所得稅等優惠，隨著財團

法人法修法後監管趨嚴，外界質疑公益信託成為新避稅工具，不乏修法聲浪。 

  去年底法務部釋出信託法修法草案，在監管面，規定公益信託總支出必須有 50%

以上用於信託本旨處理的信託事務；但在稅務面法務部草案並未規範，財政部去年底

曾表示，希望比照財團法人規定，公益支出達 60%以上才能免稅，但法務部認為監管實

務上會有困難，仍待共識。 

  財政部日前在立法院業務報告中提到，將配合信託法修法，檢討修正所得稅法及

遺贈稅法有關公益信託租稅優惠的適用要件，來落實租稅公帄。 

  財政部官員表示，牽涉到公益信託免稅要件，目前對於監管、稅務的支出標準是

否要一致，都還在討論當中，並未正式定案。 

  法務部次長陳明堂則表示，信託法是針對業務上處理來規範公益信託，但稅務歸

稅務，跟管理面切割開來，對於捐贈多少、公益支出多少可免稅，不在信託法範圍，

尊重財政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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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何時能夠提出信託法修法？財政部、法務部都表示，草案已送到行政院，但

尚未審議通過，修法期程由政院整體考量。 

  目前公益信託享有的租稅優惠，遺贈稅方面，捐贈公益信託的財產不計入贈與或

遺產總額；所得稅方面，個人及營利事業成立或加入公益信託，可在限額內列舉捐贈

扣除額，也因此公益信託吸引不少企業及高資產族群青睞，但由於監管較弱，外界也

常質疑「假公益真避稅」。 

【2020/10/06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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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私人設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應將民眾自付之部分負擔併計收取年度收入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私人依「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設立

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與政府單位合作提供長期照顧服務，除按相關規定申請補助外，

另有依衛生福利部公告「長期照顧（照顧服務、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具服務

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給付及支付基準（以下簡稱長照給支付基準）」之規定，

向服務對象收取部分負擔。惟近來發現，有部分機構僅申報政府補助款收入，未將民

眾自付的部分負擔款項列為收取年度收入，涉嫌漏報所得額。 

  該局進一步說明，按長照給支付基準規定，照顧及專業服務的部分負擔比率為一

般戶 16%、中低收入戶 5%、低收入戶由政府全額補助。以適用到宅沐浴車服務—第 2

型照顧組合（編號 BA09a）者為例：給（支）付價格為新臺幣（下同）2,500元，若服

務對象為一般戶，自付部分負擔為 400 元，政府補助為 2,100 元；若服務對象為中低

收入戶，自付部分負擔為 125 元，政府補助為 2,375 元；若服務對象為低收入戶，政

府補助為2,500元，然不論服務對象身分為何，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應列報收入皆為 2,500

元。 

  該局再次提醒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列報當年度收入時，應注意相關規定並正確申

報，以維護自身權益。 

提供單位：鳳山分局  聯絡人：陳松穗分局長  聯絡電話：(07)7404020 

撰稿人：邱慧玉      聯絡電話：(07)7404001 分機 5854 

更新日期：109-10-06 

分 網：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http://www.mof.gov.tw/ct.asp?xItem=65690&ctNode=657&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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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參加展覽或臨時商務活

動申請退還營業稅，應取得並保存完整之應稅憑證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為促進國際貿易，鼓勵外國廠商來台展覽拓展業務，相

關支出依「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參加展覽或臨時商務

活動申請退還加值型營業稅實施辦法」可申請退還營業稅，此項優惠措施只要外國之

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一年內在境內從事參加

展覽或臨時商務活動，向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第 4 章第 1

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購買貨物或勞務所支付之營業稅達新臺幣 5 千元，就可依營

業稅法第 7 條之 1 規定申請退稅；如經核准退稅，於規定申請期限再提出同一年期間

之其他應稅憑證申請退還營業稅者，其申請退稅金額不受金額之限制。其中一年期間

之計算，係以其在境內從事參加展覽或臨時商務活動之初次入境日起算一年；一年期

間屆滿，自屆滿日之翌日或再次入境日重新起算。申請退稅期間得自初次入境日或一

年期間屆滿後重新起算日起十八個月內，向主管稅捐稽徵機關申請退還營業稅。 

  該局說明，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從事參加展覽或臨時商務活動購買貨

物或勞務申請退還營業稅者，以各該國對我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予以相等待

遇或免徵類似稅捐者為限，且應取得並保存下列應稅憑證： 

一、 二聯式統一發票、收銀機統一發票、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之收執聯或電子發票證

明聯。 

二、 運輸事業開立之火（汽）車、高鐵、船舶、飛機等收據或票根。 

三、 分攤費用營業稅額證明單及原始憑證影本。 

四、 其他經財政部核定載有營業稅額之憑證。 

  該局指出，有關資訊可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https://www.etax.nat.gov.tw)之外

商參展退稅專區查詢。如有相關稅務疑問，歡迎撥打該局免付費電話 0800-000-321，

該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四科    劉股長 

聯絡電話：(03)3396789 轉 1233 

更新日期：109-10-06 

分 網：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http://www.mof.gov.tw/ct.asp?xItem=65690&ctNode=657&mp=1##


中山通訊 109-1006 

6 

 

 

四、 買賣未上市(櫃)股票，由買方代徵證券交易稅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依證券交易稅條例規定，私人間買賣未上市(櫃)股票，

證券交易稅係向出賣有價證券人課徵，由證券買受人(即代徵人)於每次買賣交割之當

日，按每次交易成交價格依 3‰稅率代徵，應於代徵之次日填具證券交易稅一般稅額繳

款書向代收稅款金融機構繳納，亦可透過「財政部稅務入口網」點選線上服務/電子申

報繳稅服務/自繳繳款書三段式條碼列印(線上版)/證券交易稅一般代徵稅額繳款書

(492)，輸入證券出賣人、買受人、買賣證券名稱、交易股數、成交價格等資料並列印

條碼化繳款書後，向各金融機構代收稅款處繳納，省時又便利! 

  該局提醒，民眾自行買賣未上市（櫃）股票在繳納證券交易稅前，請再次檢視繳

款書所填報的資料(買賣證券名稱、營利事業或身分證統一編號、成交總價額等)是否

正確無誤，以維護自身權益。如有任何疑問，亦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諮

詢，該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三科   郭股長 

聯絡電話：(03)3396789 轉 1481 

更新日期：109-10-06 

分 網：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http://www.mof.gov.tw/ct.asp?xItem=65690&ctNode=657&mp=1##

